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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黔府办发〔2007〕35号) 

各自治州、市人民政府，各地区行署，各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

核后，已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与贵州省宗教事务局分开设置，独立运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是主管

全省民族事务工作的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一、职能调整 

    将对全省宗教事务的管理协调职能交由贵州省宗教事务局承担。 

    二、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职能调整，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督促、检查、推动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贯

彻实施；根据国家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拟定我省民族工作

的具体政策和行政法规，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参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 

    （三）协调处理民族关系，配合有关部门处理民族方面的突发事件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管理和做好民族成份的识别、恢复、更改工作。 

    （四）参与拟定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政策和措施及有关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中长期规划；参与对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专项经费的分配和管理；协同有关部门推进民族地区的

经济建设和对外协作工作。 

    （五）参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建设，促进民族地

区社会全面发展。 

    （六）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工作。 

    （七）协助做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对外宣传工作，组织接待少数民族人士学习、参观、考

察等事宜。 

    （八）承办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以上职责，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设6个职能处（室）： 

    （一）办公室。 

    综合协调机关政务工作；负责文秘、信息、档案、保密、财务、信访、外事、社会治安综合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治理等工作；组织接待少数民族人士的学习、参观、考察等事宜。 

    （二）人事处。 

    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工作；负责机关和委下属单位的机构编

制、干部人事、劳动工资工作；掌握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情况；做好委系统干部职工的培训和思

想政治工作；负责联系“三校一部”的工作。 

    （三）政策法规处。 

    负责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督促民族法律、法规、政策的贯彻实施；

做好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办理民族成份的识别、恢复、更改,

处理涉及少数民族人权方面的相关问题；参与组织民族自治地方的庆祝活动。 

    （四）计划财务处。 

    管理省级民族经费及有关专项经费；管理机关和委属单位的国有资产；指导委系统的财务工

作；对民族经费投放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跟踪调查和综合评估。 

    （五）经济建设处。 

    参与拟定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和民族贸易、民族用品生产计划并监督实施，综合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参与组织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及经济技术协作，做好项目的推荐

和引进外资工作；参与管理有关专项经费；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民族地区的智力支边和扶贫工作。 

    （六）文教处。 

    检查、督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贯彻落实教育、文化、科技、卫生、计划生育、体育等事业

的政策和措施，参与管理有关专项经费，促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联系委属文化单位；开展少

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对外交流和宣传工作，参与组织全省性的民族文化、艺术、体育活动。 

    机关党委办公室。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和目标管理工作。 

    离退休干部处。负责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指导委属单位离退休干部工作。 

    纪检、监察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 

    四、人员编制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行政编制46名，单列行政编制1名，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5名，机关

党委书记1名；正副处长（主任）15名。 

    保留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服务中心，为委属县级事业单位，事业编制8名，由财政全额

预算管理，中心配领导职数1名。 

    五、其它事项 

    1 为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增加4名财政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编制和1名领导职数,加强对全省民

族政策的研究。 

    2 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机

关服务中心、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歌舞团、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省民族报社、贵州民族

旅行社、贵州省民族宗教干部培训中心等单位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管理，为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

会下属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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